
 

  

檔案編號：G 1 0 / 2 4 / 6 / 1 C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稅務條例》 

(第 112 章) 

 

豁免薪俸稅(國際金融公司)令 

 
引言 
 

 在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令

作出載於附件的《豁免薪俸稅(國際金融公司)令》(“該令”)。該令旨在豁

免受僱於國際金融公司或在該公司擔任職位的中國公民或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使其無需繳付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第 8

條應徵收的薪俸稅。 

 

理據 
 
國際金融公司的要求 

 

2. 國際金融公司的香港辦事處在二零零零年九月用。有關豁免其

中國籍員工薪俸稅的問題，在當時曾予討論，但沒有達成協議，因為中央

人民政府認為，為該公司在內地工作的中國公民提供薪俸稅豁免，並非其

國際責任。 

 

3. 自其香港辦事處用以來，國際金融公司一直間接地透過職業介

紹所聘請中國公民在該辦事處工作。該公司在二零零五年向中央人民政府

重提有關事宜，訴說其香港辦事處招聘和挽留高質素的中國籍員工日益困

難。由於沒有薪俸稅豁免，該公司也無法把世界銀行集團在其他地方僱用

的中國公民調派到香港工作，因為這樣的話，那些員工就須放棄他們在其

他海外辦事處所享有的稅務豁免。中央人民政府認為，應由香港特區政府

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八條
1去決定是否給予建議的稅務豁免。 

 

                                                           

1   《基本法》第一百零八條：香港特區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香港特區參照原在香港實行的

低稅政策，自行立法規定稅種、稅率、稅收寬免和其他稅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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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二零零六年九月，國際金融公司通知香港金融管理局有關其管理

層擬把該公司在亞洲的辦事處的地區職能合併，以形成單一的亞洲樞紐2。

國際金融公司並表示正考慮將其亞洲樞紐設於香港或其他亞洲城市，而豁

免其本地員工繳納薪俸稅，會是該公司繼續留在香港的重要因素。 

 

相關考慮因素 

 

5. 行政當局在考慮國際金融公司有關豁免薪俸稅的要求時，考慮了

以下的相關因素– 

 

(a)  國際金融公司繼續在香港設辦事處和擴展業務會為香港帶來好

處。該公司的使命是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私營機構的投資。自其香

港辦事處在二零零零年用以來，該公司在亞太區的年度投資已

增至三倍，在二零零六年接近 10 億美元。另外，國際金融公司

在促進區內債券市場發展方面，擔當催化角色。該公司過往已在

香港發行超過 220 億港元的高質素港元債券。該公司亦是在二零

零四年獲財政部批准在內地發行人民幣“熊貓債券”的三間國外

金融機構之一。雖然香港未必是國際金融公司投資的目的地，該

公司保留在港辦事處，將顯示其對香港政治和經濟穩定的信心，

及其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肯定。如國際金融公司決定撤離

香港，我們預期區內其他渴望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方，會隨時

建議讓國際金融公司在當地設立地區辦事處。若該公司關閉香港

的辦事處並將之遷往其他地方，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和

地位將受影響。 

 

(b)  國際金融公司目前在 62 個國家設有辦事處。該公司的資料顯

示，這些國家幾乎全部都豁免該公司的所有當地員工繳稅。因

此，豁免該公司香港辦事處的本地員工繳付薪俸稅，大體上與這

國際做法一致。 

 

(c)  國際金融公司表示難以招聘和挽留高質素的中國籍員工。該公司

也無法把在其他辦事處工作的中國籍員工調派到香港，因為那些

員工須放棄他們在其他辦事處所享有的稅務豁免。給予國際金融

公司薪俸稅豁免，會有助它招聘內地華人和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

港辦事處工作。這會鼓勵更多中國公民和香港永久性居民擔任香

港辦事處的專業和高層管理職位，在世界銀行集團取得更卓越地

位。截至二零零六年年底，該公司的香港辦事處共有 54 名員工

(其中 20 名透過職業介紹所聘用)。預計至二零零八年年中，該

辦事處在擴展後會有多達 95 名員工。 

 

                                                           

2   國際金融公司現時在全球設有七個地區辦事處。國際金融公司的最新計劃，是進一步把總

部的管理工作下放及重組各地區辦事處，以便在全球形成三個地區樞紐，其中一個在亞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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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案 
 

6. 要給予上述稅務豁免，須採用立法途徑，不能以行政安排實施。 

 

該令 
 

7. 《稅務條例》第 87 條規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命令豁免任

何人、辦事處或機構繳付根據該條例應徵收的任何稅款的全部或任何部

分。 

 

8. 根據《稅務條例》第 87 條作出的命令，旨在就國際金融公司僱用

或在該公司擔任職位的中國公民或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豁免繳付根據

《稅務條例》第 8 條應徵收的薪俸稅。 

 

立法程序時間表 
 

9.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 

 

 提交立法會 二零零七年六月六日 

 

 完成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二零零七／零八年度會期的首

次立法會會議 

 

 實施 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完成後第

三天 

 

建議的影響 
 

10. 給予國際金融公司所要求的稅務豁免，符合《基本法》，包括有

關人權的條文。給予豁免不會影響條例現行條文及附屬法例的約束力。 

 

11. 答允國際金融公司的要求，會有助吸引該公司保留並擴充在香港

的辦事處。由於國際金融公司具有重要的國際地位，該公司在香港設立辦

事處，除有助維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形象外，也可使金融活動增加，為

本港的經濟帶來好處。給予這項稅務豁免，對生產力、環境、公務員和持

續發展都沒有影響，而對財政的影響應會極微。 

 

公眾諮詢 
 
12. 我們沒有就此事進行公眾諮詢。 

 



第4頁  

宣傳安排 
 
13. 我們會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及公眾的查詢。 

 

背景 
 
14. 世界銀行集團的宗旨是減少貧困。國際金融公司是該集團的成員

機構之一，亦是聯合國的專門機構。國際金融公司在一九五六年成立，其

使命是在發展中的國家，促進資本市場和生產企業的發展，從而促進這些

國家私營機構的可持續發展。 

 

15. 二零零零年九月，國際金融公司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根據與中央

人民政府簽訂的諒解備忘錄，在香港開設聯合辦事處。根據該份備忘錄、

《國際金融公司協定》及《聯合國專門機構特權與豁免公約》，國際金融

公司及其香港地區辦事處，可享有某些特權和豁免權。 

 

查詢 
 

16.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可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

理秘書長(財經事務)關婉儀女士(電話:2529 0121)聯絡。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 

 

 






